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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月 18日，贵州毕节

黔西市人社局工作人员李某上班期

间在办公室晕倒，送医抢救后于12

月3日宣布死亡。毕节市人社局作

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家属不服

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大方县人民

法院一审认为，李某从初次诊断到

临床死亡已超出法定48小时，不符

合视同工伤条件，且死亡时间应以

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为准，家

属要求以鉴定脑死亡的时间来认定

李某的死亡时间无法律依据，遂判

决驳回家属诉讼请求。家属不服一

审判决上诉。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近

日，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二审行

政判决书。二审法院认为，一审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终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人社局不予认定为工伤

一审法院查明，李某生前系黔西

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2024年 11

月 18日李某到岗上班，15时 30分

许，李某被同事发现晕倒在办公室地

上，同事随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将李某送到黔西市人民医院救治。

16时39分许，李某的病情经该院初

步诊断为：脑出血（左侧基底节）；脑

疝形成；蛛网膜下腔出血；高血压3

级很高危。

2024年11月19日，因李某病情

严重，李某家属将其转至贵阳市第二

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李某经抢救无

效，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于2024年

12月3日7时28分宣布李某死亡。

同年12月10日，黔西市人社局就李

某因病死亡一事向被告毕节市人社

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经过相关调查

取证等程序受理后，于2024年12月

30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决定不予认定（视同）为工伤。

2025年，李某亲属不服该不予

认定工伤决定，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毕节市人社

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判

决毕节市人社局对李某的工伤申请

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不符合“视同工伤”标准

一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

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

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

效死亡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

意见》第三条规定：“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

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

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这里‘突发

疾病’包括各类疾病。‘48小时’的起

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

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作出不予认

定工伤决定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

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

序。李某亲属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

据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据

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

告李某亲属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李某亲属上诉，请

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毕节市人社局

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

该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书。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

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

法，应予维持。据此，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据红星新闻微信公众号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标

榜“无抗鸡蛋”的产品猫腻重重。有

直播间展示的认证证书已过期数月

甚至3年，而早在2024年9月，“无

抗蛋认证”就因标准混乱被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叫停。有认证机构明确

表示，目前已不出具任何“无抗认

证”报告。

更令人担忧的是产地乱象。在

河南固始县，记者发现部分所谓的

“农家虫草蛋”“无抗精品土鸡蛋”，实

际来自高密度笼养、喂饲料的养殖

场。有养殖户直言“无抗是骗人的”，

鸡生病仍需用药。更有甚者，将不同

包装的鸡蛋随意拆封重装，保质期被

人为延长，溯源成难题。部分养殖户

还承认使用人用抗生素甚至国家明令

禁止的磺胺类药物，存在安全隐患。

3月 16日，河南省固始县联合

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称，已对涉事

企业立案调查，对涉事产品封存并

抽样检测，同时启动全县食品安全

排查整治工作。

据界面新闻、风芒新闻微信公众号

此前，有媒体报道，山西原平一14岁女

孩在学校遭遇殴打，导致重度颅脑损伤，智

力退至3岁，激素治疗后体重增至200多

斤，现在生活已不能自理。3月15日，事件

相关方之一的原平市教育体育局对此作出

官方回应。其中提到，通过调查核实，原平

市北方现代双语学校学生张某如与同班同

学发生过3次短暂的矛盾冲突，不属于欺

凌、霸凌行为。

与同班同学发生过短暂冲突

官方回应中称，2026年3月15日，网络

出现原平市北方现代双语学校某学生家长

反映“14岁女儿在学校遭殴打重度颅脑损伤

智力退至3岁，激素治疗后体重增至200多

斤，家长发现伤痕，生活不能自理，吃辅食”。

的舆情。原平市教体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

将该事件进行梳理，并进行相关情况说明。

2024年11月29日、11月30日、12月4

日，反映人女儿张某如先后与同班同学李某

珊、张某淼因打饭排队、上下床铺发生过3

次冲突。这些冲突都是当即发生，当即停

止，属于学生之间偶发性的短暂冲突。

随后，张某如家长向学校提出外出检查

要求，学校随即安排对方家长先后陪同其去

省人民医院、山西医科大第一医院进行检

查，检查结果均未发现其他异常。

冲突发生后，张某如的母亲杜某萍不断

到市委市政府、市信访局、教体局上访，经过

反复沟通、协调、引导，杜某萍于2025年11

月28日向原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其

又主动撤诉。

此外，学校提供的材料显示，张某如在

2024年9月入校就读时，就因自身患有脑

积水与校方签订过《学生因病在校就读安全

协议》。

张某如自2024年12月13日离校之后，

除外出检查治疗，一直在家中休养。

将孩子看病救治放在首位

在学校冲突事件发生后，市领导及教体局

高度重视，秉持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原则，先

后20余次与当事人进行协商、沟通，并派人陪

同到上海、北京等地进行检查、治疗、鉴定。

冲突发生以来，学校先后为当事人垫付

各种费用33万元，同时，出于人道主义关

怀，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由个人为其多次垫

付检查治疗费用11.1万元，目前，为其垫付

的检查治疗及相关费用共计44.1万元。

根据公安机关反馈，按照相关规定，不

符合立案条件。通过学校、原平市公安局和

教育体育局等部门的调查核实，这3次冲突

都是学生之间偶发的短暂的矛盾冲突，不属

于欺凌、霸凌行为。

对于精神方面是否受到伤害及伤害程

度，和3次争执是否具有因果关系，需由相

关权威机构进行鉴定。

下一步，鉴于张某如目前的状况，在事

件未得到妥善处理之前，要求学校积极配合

患病学生家长，将孩子看病救治放在首位，

全力协助家长，保证孩子能够得到及时、有

效的治疗。同时，希望家长通过司法途径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据原平市教育体育局、大象新闻微信公众号

山西原平市教体局通报“14岁女
孩遭殴打致重度颅脑损伤”事件

与同学曾有三次冲突
不属于欺凌霸凌行为

职工上班时晕倒送医急救
15天后死亡未被认定工伤

因从初次诊断到死亡超48小时 法院驳回家属诉讼请求

河南官方通报“高价无抗鸡蛋被曝是普通蛋”事件

已成立联合调查组立案调查

高密度的笼养、喂饲料养殖场 视频截图


